
附件1：

营口市局直初中招生及新生分班办法

一、局直初中招生工作

（一）基本原则

1．坚持免试入学的原则。各初中招生一律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选拔性考试（含面试），要保证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

2．坚持按照户籍、居住地“双统一、双对照”的原则（房产证与户口簿必须为同一地址），为应届小学毕业生分配新入初中学校。学生必须与其父母同户籍（户主为学生父亲或母亲）、同居住地（房产证持有人为学生父亲或母亲）。如学生家庭户口簿和房产证不在同一地址，市教育局将视市内初中生源分布实际情况为学生分配新入初中学校。
3．坚持不得跨学区招生的原则。凡擅自跨学区入校的学生，市教育局将不予注册学籍。严禁市区内学生到学区外学校借读，凡有外出借读经历的学生，中考时不具备报考营口市高级中学和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公费生资格。对未按照市教育局要求执行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并在素质教育目标管理考核和评先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

（二）局直各初中学区划分方案继续严格按照《关于下发营口市市直初中学区调整方案的通知》(营教发[2011]15号)文件精神执行。

（三）继续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安置工作，均衡配置市内初中生源。拥有除站前区、西市区以外的外省、市、县（区）户籍的学生，市教育局依据其现住址，就近安排其到营口市第六初级中学、第九初级中学、第十一初级中学、第十六初级中学就读。该类学生与拥有市内两区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除上述学校外，其它学校一律不允许接收学区外户籍的学生。

（四）市区内动迁户子女就学安排意见

已安置的动迁户子女，市教育局依据统一地址的户口簿、房产证（进户通知单）、电费单及水费单等安排其就学。原地回迁尚未安置的动迁户子女，市教育局依据原地回迁安置协议、户口簿等安排其在原户籍对应学区就学。

（五）招生办法和时间安排

1．局直各初中招生工作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市内两区教文体局负责组织各小学按照市教育局统一要求格式（另发）输入毕业学生的相关信息，经认真核定、填报后，以电子文档形式报市教育局。市教育局依据学生提供的户籍、房产证（住宅）原件及近3个月电费单、水费单等信息进行审核并统一向市直各初中分配新生。因贷款购房而无房产证的须提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中的“办证联”、贷款合同等原件。

市教育局审核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未在市内两区小学就读且未被录取的新生及需特殊情况说明的新生须持户口簿、房产证（住宅）原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须持暂住证）、电费单及水费单、毕业证（毕业档案）、全国中小学生电子学籍号、原入学通知书等，于7月16日到站前区建设小学和7月17日到西市区启文小学办理入学通知书。已被外省、市录取的新生须办理转学。
3．初中新生须于7月18日持市教育局下发的营口市初中招生入学通知书、户口簿和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到初中学校报到。

4．凡因故晚报到或从外地转入的新生，须持户口簿、房产证（住宅）原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须持暂住证）、电费单及水费单、毕业证（毕业档案）、全国中小学生电子学籍号、原入学通知书等，于9月2日到营口市育才初级中学办理入学手续。
三、局直初中新生分班工作

（一）均衡配备师资。局直各初中在配置初一年级各班师资时，要充分考虑本学校初一年级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做到老、中、青教师相结合，普通教师与骨干教师相结合，学科力量强弱相结合，合理、均衡、有效地分配师资。各初中在配置初一年级各班班主任时严禁一名班主任管理两个及以上班级。各初中初一年级班主任、科任教师人选及师资配备方案须由校分班工作领导小组共同研究决定，并于7月23日前将师资配备方案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科。
（二）严格分班程序。市教育局新生分班工作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共同核对新生信息（包括学生姓名、性别、成绩），录入微机。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和各初中指派的微机操作人员使用微机操作分班程序，遵循按班级数等分学生、各班男女生比例相同、各班学生成绩总分基本相同的指令，当场生成新一年各班级学生花名册，并打印出各班级学生花名册，密封。各初中校长主持各班主任抽取序号1—N，各班主任随即按照抽取的序号顺序抽取信封，即该班主任所任班级的学生花名册。抽取结束后，立即在学生花名册上注明班级序号、班主任姓名，并张榜公布。同时将分班结果（包括班主任姓名、所任班级学生花名册）打印3份，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科、纪检监察科和学校各保留1份。
凡晚报到或新学期开学后转入的学生，在家长为其办理入学手续时，由市教育局分配到学生人数较少的班级，同时避开大家关注的班级。

（三）市教育局将加强对局直初中分班工作的督导检查。新学期开学后，市教育局对各学校分班工作核实检查。对未按照市教育局规定执行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并取消该学校当年评优资格，情节严重者将按照规范办学规定严肃处理。

（四）市教育局将于7月27日至7月29日对局直初中新生进行分班。具体日程如下。
局直各初中分班时间表

	日期
	时间
	学校

	2015年7月27日
	13：30—14：30 
	一中

	
	15：00—16：00
	七中

	2015年7月28日
	8：30—9：30
	十一中

	
	10：00—11：00
	六中

	
	13：30—14：30
	十七中

	
	15：00—16：00
	十六中

	2015年7月29日
	8：30—9：30
	育才中学

	
	10：00—11：00
	雁楠中学

	
	13：30—14：30
	实验中学

	
	15：00—16：00
	九中


各初中按照分班时间表负责通知新生班主任、教师代表及家长代表参加，保障本校分班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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